
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长沙高新区管理委员会

湘新管发 匚⒛14〕 7号

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长沙高新区管理委员会

印发 《关于支持鼓励创新创业大才人驻的
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、公司 :

《关于支持鼓励创新创业人才入驻的暂行规定》已经湘江新区、

长沙高新区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`       R∴

长沙高l新 匠管理委员会

2o1茌 珀三7'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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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长沙高新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支持鼓励创新创业人才入驻的暂行规定

第-条 为支持鼓励创新创业人才加速入驻湘江新区麓谷科

技新城、梅溪湖国际新城、滨江商务新城、洋湖生态新城和大王山

旅游度假区 (以 下简称重点区域),制 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支持和鼓励创新创业人才在重点区域购买新建商品

隹宅 (已 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的企业定向商品住宅、经济适用房

等除外):

(一 )经 中央、省、市组织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科

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 ;

(二 )经 湘江新区管委会依据 《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

(⒛13— ⒛15)》 和其它有关规定认定的人才 ;

(三 )经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依据 《长沙高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

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办法》、《长沙高新区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倍

增的若干政策》、《长沙高新区落实省市政府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

发展政策的实施办法》认定的人才,长 沙高新区管委会引进的优秀

人才 ;

(四 )工商管理及税务征管关系在岳麓区或长沙高新区,经 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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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在重点区域的企业主要投资人 ,大 学生以上层次的创业者,主

要指占公司股本 30%以 上的股东或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(五 )工商管理及税务征管关系在岳麓区或长沙高新区,经 菅

场所在重点区域的企业认定的骨干人才 (副 总经理级别以上高管 ,

企业中层主管以及技术骨干、菅销骨干、管理骨干),企业认定的

实用人才 (技 师以上优秀技术工人、大专学历工作3年 以上或本科

学历的工作人员)。

第三条 按企业的税收贡献和从业人数认定购房补助指标 :

上年度纳税额在100万 元 (含 )以 下企业,购房补助指标为该公司

从业人员的⒛%;上年度纳税额在100万 元以上企业,购 房补助指

标为该公司从业人员的25%;上年度纳税额在1000万 以上 (含 )企

业,购房补助指标为该公司从业人员的30%。

第四条 在重点区域购买新建商品住宅,按 照经房产主管部

门各案的购房合同或房产证登记的建筑面积,毛坯房每平方米补

助 2OO元 。精装房由长沙先导投资控股公司、梅溪湖投资 (长 沙)

有限公司按照《关于促进片区加快成熟的若干措施》另行补助。购

房者在本规定适用时间范围内只能享受一套的补助。

第五条 依据 《长沙高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五年行动计划实

施办法》、《长沙高新区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倍增发展的若干政

策》认定的各类高层次人才、创新创业人才在麓谷科技新城购房

的,同 时符合本办法相关条件的,可 以叠加享受购房补助。在湘江

新区其他重点区域购房已享受本规定补助的对象,不再重复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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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先导投资控股公司、梅溪湖投资 (长 沙)有 限公司 《关于促进

片区力口快成熟的若干措施》的同类衤}助 和补贴。

第六条 购房补助按照以下程序申报、审核和发放。

(一 )申 报。本规定笫二条的第 (一 )、 (二 )、 (三 )类人员由

本人提供各级组织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科技行政主管部

门、湘江新区管委会、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,不 受是

否与企业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所在企业购房补助指标的限制 ;

第 (四 )类人员由企业出具相关证明的材料,不 受是否与企业签订

劳动合同和所在企业购房补助指标的限制;第 (五 )类人员需由企

业初审,提供购房员工的劳动合同、社保和公积金的缴纳证明。企

业或单位将购房者的上述证明材料和房产主管部门各案的购房合

同、契税完税单等加盖公章进行申报。

(二 )受理。长沙高新区范围的企业或单位购房补助申请,由

长沙高新区规划建设房产局受理;其他范围的企业或单位的购房

补助申请,由 湘江新区项目建设部受理。

(三 )审 批。在麓谷科技新城范围内购房的由长沙高新区管委

会审批;在其他范围购房的由湘江新区管委会审批。

(四 )公示。经批准后,在 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 日。

(五 )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,湘江新区或长沙高新区财政部门

根据审批结果将应补助资金集中拨付给企业或单位,再 由企业或

单位发放给购房者。

第七条 企业或单位应对购房对象的资质进行严格把关,如
一 吐 一



实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,凡弄虚作假者 ,取消补助资格 ,追 回补助经

费,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 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,有 效期至⒛15年 12月 31

日。购房 日期以网签 日期为准。本规定由湘江新区管委会和长沙高

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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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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